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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交投              公告编号：2025-015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联合体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自 2022年 12 月至 2023年 12月期间，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人，与云南省交

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设计院公司”）组成联合体，陆续中

标了会泽至巧家高速公路景观绿化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宣威至会泽高速公路

生态环境保护及提升项目、瑞丽至弄岛高速公路生态保护及绿美专项设计施工一体

化项目、省道 S11师宗至丘北（曲靖段）高速公路景观绿化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项

目和省道 S11师宗至丘北（文山段）高速公路景观绿化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等

5 个项目。因该 5 个项目的业主方均为公司关联方，在与业主方签订项目合同时，

公司均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

易与关联交易》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程序，

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股东大会审议程序且获得批准。

按照公司与设计院公司签订的《联合体协议》约定，公司承担上述项目的绿化工程

施工工作，设计院公司承担上述项目的绿美提升设计工作。 

2.根据上述 5个项目的项目合同约定，上述项目的合同均为总价合同，合同总

价已包含了项目工程施工和设计工作的费用，在支付工程款时，业主方将工程款支

付给公司，不再单独向设计院公司支付设计费用。据此，公司将与设计院公司分别

签订上述 5个项目的《联合体补充协议》，明确各项目绿美提升设计的具体范围及

设计工程内容划分，根据其承担的设计内容，向其支付上述 5个项目的设计费用共

计不超过 1,200万元（具体以最终签订的协议所约定的金额为准）。设计院公司为

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公



 2 

司与设计院公司签订上述 5个项目的《联合体补充协议》，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

易金额共计不超过 1,200 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已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关联

董事马福斌、杨自全、邹吉虎、唐家财和关联监事宋翔已回避表决，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此外，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云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1,956.52 万元 

3.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拓东路石家巷 9号 

4.法定代表人：刘惠兴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4312009444 

6.经营范围：国内国外和内外资的公路行业(含公路、特大桥梁、特长隧道、

交通工程等)、市政行业(含道路工程、桥梁工程、城市隧道工程、给水工程、排水

工程等)、水运、航空、机场、建筑、风景园林、环境工程等工程的咨询、项目建

议书、规划、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测绘、岩土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环

境污染治理、试验检测、灾害防治、工程监理、节能评估及评价等。 

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设计院公司 92%股权，

为设计院公司的控股股东。公司与设计院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根据云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的《云南省绿美交通技术指南》的规定：“绿美公

路范围包含中央分隔带、路侧绿带、立交区、边坡、隧道洞顶及洞口分离式中间带、

沿线设施绿地等可绿化的区域”。根据设计院公司承担的设计内容，上述项目绿美

提升设计划分为绿美提升设计部分和常规设计部分。按照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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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园林和景观设计服务成本要素信息统计分析情况的通报》及《工程勘察设计

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的规定，经测算，上述 5个项目绿美提升设计费用共

计不超过 1,200万元（具体以最终签订的协议所约定的金额为准）。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设计院公司签订上述 5个项目的《联合体补充协议》，将有助于公

司与设计院公司明确各自享有的权利和所需承担的责任、义务，有助于项目的顺利

实施，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影响，具体影响视项目实施情况确定，以最终财务

核算为准。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

司独立性构成重大影响。 

五、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自 2025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设计院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为 0元。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5 年 3 月 10 日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专门会议，会议应参加

独立董事 3人，实际参与独立董事 3人，由过半数独立董事共同推举独立董事程士

国对会议进行主持。经过对《关于签订联合体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审

查、核对，对议案涉及的相关材料进行审阅，并与公司相关人员进行沟通，公司独

立董事认为该关联交易事项遵循公平的原则，交易价格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与联合体成员云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就会泽至巧家高速公路景观绿化项目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宣威至

会泽高速公路生态环境保护及提升项目、瑞丽至弄岛高速公路生态保护及绿美专项

设计施工一体化项目、省道 S11师宗至丘北（曲靖段）高速公路景观绿化项目设计

施工一体化项目和省道 S11师宗至丘北（文山段）高速公路景观绿化项目设计施工

一体化项目分别签订《联合体补充协议》，向其支付相关费用，是基于公司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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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而产生的，有助于上述五个项目的顺利实施，关联交易定价合理，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

均已回避表决,该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我们一致同意该关联交易

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 2025年第一次专门会议所审议事项的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十二日 


